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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_E7_AD_96_E6_B3_95_c57_89644.htm 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

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

用效益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，根据预算法及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第二条 各级国家机关、实行预见算管

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（以下统称采购机关）使用财政性

资金办理的政府采购，适用本办法。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

。前款所称财政性资金，包括财政预见算内资金和预见算外

资金。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，是指采购机关以购买、

租赁、委托或雇用等方式获取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。第

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采购，不适用本办法：（一）涉

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（二）因战争、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

素，需紧急采购的；（三）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危险，需紧急

采购的；（四）我国驻境外机构在境外采购的；（五）财政

部及省级（含计划单列市，下同）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情形

。第五条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效益和维护

公共利益的原则。第六条 未经批准，采购机关不得采购外国

货物、工程和服务。前款所称外国货物，是指最终货物为进

口货物，或者最终货物虽在我国境内生产或组装完成，但其

增加值不足总价值50%的货物。第七条 财政部负责政府采购

的管理和监督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（一）拟定政府采购法

律、法规草案，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和规章；（二）研究确定

政府采购的中长期规划；（三）管理和监督政府采购活动；

（四）收集、发布和统计政府采购信息；（五）组织政府采



购人员的培训（六）审批进入中央政府采购市场的供应商资

格；（七）审批社会中介机构取得央政府采购业务的代理资

格；（八）确定并调整中央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公开招标采

购范围的限额标准；（九）编制中央采购机关年度政府采购

预算；（十）处理中央政府采购中的投诉事项；（十一）办

理其他有关政府采购的事务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

列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政府采购的管理和监督工

作。第八条 财政部门不得参与和干涉政府采购中的具体商业

活动。采购机关应当加强本部门、单位采购工作的管理，支

持和协助财政部门依法履行职责。第二章 政府采购主体第九

条 政府采购主体包括采购机关和供应商。第十条 采购机关分

为集中采购机关和非集中采购机关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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